
2023年一次性及其他塑料制品条例修正案（草案）

附注

摘要
 

2022年11月4日，南澳大利亚州副州长苏珊·克洛斯议员阁下宣布了在
未来3年内逐步淘汰更多一次性及其他塑料制品的后续步骤。
自2023年9月1日起，南澳州将禁止四类塑料制品的销售、供应或分销，
这包括：
•	 塑料披萨保护架
•	 塑料轴棉签 

•	 餐饮用一次性无盖塑料碗
•	 一次性塑料餐盘
为了将额外塑料制品纳入《2020年一次性及其他塑料制品（预防废物
产生）法案》，须对《法案》第6(1)(h)条的规定进行修改。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正就《2023年一次性及其他塑料制品（预防废物产
生）（被禁塑料制品）修正案（草案）》，包括拟议的豁免类别，向工业
界、商业界以及更广泛社区征询意见。
以下几页概述了拟议条文的内容以及相关定义与豁免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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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塑料披萨保护架
南澳大利亚州将成为澳洲首个禁
用塑料披萨保护架的司法管辖区。	
材料回收设施难以回收披萨保护
架，如果披萨保护架随披萨盒和/
或剩余披萨一起被置入绿盖有机
物垃圾桶中（无论有意或无意），皆
有可能成为有机物回收流程中的
污染源。南澳州所有大都会区以及
许多偏远地区的市政，均允许纸板
披萨盒被置入路边有机物垃圾桶。
本条文的主要目的是为越来越多
通过家用及商用绿盖有机物垃圾
桶进行的有机物回收提供支持，减
少塑料污染。
拟议的定义清楚地表明，条例并不
打算涵盖那些可能与披萨保护架
形似但不会被置入披萨盒内的物体
（例如，塑料玩具桌）。

2.塑料轴棉签
塑料轴棉签时常被冲进马桶，并且
由于重量轻、体积小，塑料轴棉签
有可能通过污水过滤系统进入海
洋环境。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分会
（WWF-Australia）将其列为澳大利
亚十大最糟糕的一次性塑料之一。
澳大利亚大部分司法管辖区（不包
括塔斯马尼亚州和北领地）已禁用
或正准备禁用此类物品，新西兰也
已禁用此类物品。 

南澳州准备对公众禁售塑料轴棉
签。已起草豁免，允许继续销售、供
应或分销用于医疗、科学、执法或
法医用途的塑料轴棉签，其中包括
急救套装和检测套装中提供的塑
料轴棉签。  

该拟议条文借鉴了澳大利亚其他
司法管辖区及新西兰的豁免条款。  

经审查所有现行条例后，建议南澳
州采用与新西兰《2022年废弃物最
小量化（塑料及相关制品）条例》中
相类似的定义，定义包括了棉球可
能含有脱脂棉或合成纤维的可能
性。

征求反馈意见
是否存在任何与本条文相关的
问题或潜在的意外结果？

征求反馈意见
这些条文被用于预防塑料轴棉
签流入南澳州海洋环境是否适
当？
是否存在任何与本条文相关的
问题或潜在的意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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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次性塑料碗盘
本次禁令预期只涉及一次性无盖塑料碗以及设计用于就餐的一次性塑料
餐盘。
设计上带盖的塑料碗、带盖的塑料杯以及塑料食品容器等产品将于2024
年9月被列入禁令，会在2023年起草相应条例之前进一步就此进行咨询。
因此，目前的条例草案明确规定，禁令只涉及无盖设计的餐饮用塑料碗。
许多司法管辖区已经对塑料盘和无盖塑料碗颁布禁令，这包括西澳大利
亚州、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自2023年2月1日开始实施塑
料盘禁令（但不禁塑料碗）。在近期的意见征询中，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拟议
从2023年7月1日开始实施塑料碗及塑料盘禁令。

3.1. 含塑料内衬的
纸盘及纸碗
含塑料内衬的纸盘及纸碗常被用
于庆生会和其他庆祝活动。此类物
品常印有鲜艳的图案、季节性问候
语以及卡通人物。	
印刷纸盘和纸碗需要内衬一层塑
料薄壁，以确保产品在食用时的安
全性（即提供屏障以隔离油墨和染
料）。	
除非塑料内衬纸盘及纸碗上没有
食物残留，否则不能通过黄盖回收
垃圾桶对其进行回收。由于传统塑
料内衬无法堆肥，这些产品被置入
绿盖有机物垃圾桶后也是一种污
染。	
澳大利亚各司法管辖区对如何逐
步淘汰此类物品采取了不同措施。
新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的条
例在2024年10月31日之前对塑料
内衬纸盘实施限时豁免。澳大利亚
首都领地已表示其塑料碗及塑料

盘的禁令草案也可能实施相同的
限时豁免。限时豁免的制定是为了
考虑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先于
禁令生效之前订购的库存，并为其
提供时间寻找替代品。
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的塑料
内衬碗与塑料内衬盘均未能获得
限时豁免，但近期发布于昆州政府
官网的“聚合物涂层纸碗及纸盘”
相关指导说明表示，尽管未给予此
类物品豁免，但昆士兰环境与科学
部目前不会追究其合规情况。
相比之下，西澳大利亚州的禁令适
用于所有由塑料制成的（全部或部
分）一次性或用后即抛型塑料碗及
塑料盘的销售、供应或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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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澳而言，是否应给予衬塑碗盘
豁免的主要考虑因素涉及以下内
容：
• 支持跨司法管辖区的协调，简
化监管

• 提供额外时间，以便行业找到
并获得替代方案

• 处置已使用过的塑料内衬食
物器皿的难处

• 其在餐饮垃圾回收中所扮演
的角色

• 与其他一次性食物器皿（特
别是法案已经禁用或即将禁
用的物品）如何处置的信息保
持一致。	

目前的条例草案对衬塑碗盘实行
限时豁免，直至2024年10月31日，以
此同步新南威尔士州已实施的豁
免、维多利亚州即将实施的豁免以
及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预备拟议的
豁免。根据意见反馈情况，其他措
施也可被纳入斟酌。

3.2 塑料碗（不供人类餐
饮使用）
南澳大利亚州的条例在起草时对
医疗、科学、执法或法医用途的一
次性塑料碗提供了豁免，但豁免不
包括人用食品碗。
拟议的豁免旨在涵盖手术室使用
的一次性无菌碗和兽医实践中使
用的非无菌碗等情况，该豁免借鉴
了新南威尔士州就其一次性塑料
立法进行意见征询后所实施的豁
免。

征求反馈意见
南澳大利亚州是否应采取以下
塑料内衬碗盘处理措施:
•	 为此类物品提供时限豁免？
•	 禁止销售、供应或分销所有
含塑料的一次性碗盘，包括
塑料内衬盘？

•	 采取上述措施以外的替代
措施？

所述条文是否存在任何问题或
潜在的意外结果，包括任何对残
疾人的潜在影响？

征求反馈意见
所拟议的豁免是否适当，是否有
存在其他可能要求一次性塑料
碗豁免的行业？
是否存在与本条文相关的任何
问题或潜在的意外结果？


